臺北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資源共享實施計畫
-河海1日遊遊學課程
壹、依據：
一、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及海洋教育執行計畫內容辦理。
二、臺北市推廣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四年計畫。
貳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參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肆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北投區關渡國民小學
伍、實施目的：

一、配合學校條件與社區特性，實施海洋教育優良示例及教材，體驗海洋課程活動。
二、透過實地探訪、觀察、體驗活動，使教師、家長、學生認識在地海洋文化，並從探訪、觀察、體驗活動中快樂學習。
陸、實施內容：

一、開放各校搭配校內領域課程，辦理學生及教師校外體驗教學，以海洋        教育資源中心參訪為主體，搭配鄰近自然景點，以進行海洋生態教學。
二、遊學課程說明：
淡水河是臺北的命脈，早期先民渡海來台開墾，航運及媽祖信仰在海洋文化中佔有極重要地位，為感念媽祖庇佑，以米製成米粿雕敬神。
因應海洋教育課程實施，以「媽祖信仰」及「淡水河巡禮」主題規劃課程(2擇1)如下：
[A行程] 
上午教學活動--「再現米粿雕風情」教學活動90分鐘、「米粿雕」製作體驗60分鐘，成品自行帶回。
下午參訪活動--關渡自然公園。
[B行程] 
上午教學活動--「淡水河巡禮-關渡碼頭篇」教學活動90分鐘、「船舶紙模型」製作體驗60分鐘。
下午參訪活動--基隆陽明海洋文化館。
三、對象－需自行組團，國小以上學童或親子團體，每梯次20～30人，由教師或家長帶隊參加。
四、交通－請利用大眾運輸系統自行到關渡國小報到，上午課程在關渡國小辦理，下午課程依選擇行程由承辦學校租用遊覽車或步行前往。
五、辦理時間－預計辦理2梯次，時間如下：

（一）第1梯次：100年5月14日（六）
（二）第2梯次：100年6月18日（六）
六、報名方式：統一採通訊報名，報名表由學校訓育組彙整核章後，於活動前一週完成報名手續，並經電話確認後確定。TEL:（02）28912847轉221。承辦人：關渡國小教務處游主任，或課程組蔡彥彥老師。參加人員名冊請e-mail至acer6132@tp.edu.tw。 
柒、活動經費
一、上午之教學材料費、下午前往參觀地點之車資與參觀門票費用均由承辦學校(關渡國小)負擔。

二、因學生均有學生平安保險，承辦學校不再另提供團體保險。
三、午餐需自理，並統一在關渡國小教室內用餐。
捌、行程建議
	活動時間
	A行程
	B行程

	09：35－11:10
	「米粿雕」教材導讀
	「藍色公路」教材導讀

	11：10－12:00
	「米粿雕」製作
	「船舶紙模型」DIY

	12：00－13：00
	午餐時間（須自備）
	午餐時間（須自備）

	13：00－15：00
	關渡自然公園參訪
	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參訪

	15:00
	賦歸


 玖、預期效益：藉由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學校及周邊環境規劃套裝課程，建立資源共享機制，並豐富各校海洋教育教學資源。
拾、本計畫奉  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
臺北市海洋教育遊學課程團體報名表
	臺北市海洋教育遊學課程團體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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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聯絡地址
	 

 

	實施日期
	【       】年【       】月【       】日

	參加
人數
	教職員（或家長）：【          】 人
	合計：【         】 人

	
	學  生（或學員）：【          】 人
	

	課程選擇
	□A行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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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米粿雕製作體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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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B行程
上午--淡水河巡禮-關渡碼頭篇、
     船舶紙模型製作體驗
下午--基隆陽明海洋文化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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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承辦人核章                處室主任核章                校長核章 

附註：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。






